
「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志工隊 108年度志願服務獎勵表揚」活動 

 

主旨：請鼓勵本局志工隊夥伴符合 108年度志願服務獎勵資格者，於 8月 20日

（星期二）前提送申請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「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志願服務工作隊實施要點」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本局為獎勵從事文化志願服務工作夥伴，凡服務達下列標準之績效者授予

獎勵並公開表揚： 

（一）銅質榮譽獎：服務滿三年並達 300小時者，頒授本局榮譽獎獎狀乙

張及銅色紀念章乙枚。 

（二）銀質榮譽獎：服務滿五年並達 500小時者，頒授本局榮譽獎獎狀乙

張及銀色紀念章乙枚。 

（三）金質榮譽獎：服務滿十年並達 1000小時者，頒授本局榮譽獎獎狀

乙張及金色紀念章乙枚。 

（四）文馨獎：服務滿二十年並達 3000小時者，頒授榮譽獎牌一面。 

（五）菊光獎：服務滿三十年並達 5000小時者，頒授榮譽獎牌一面。 

三、以上獎勵同等次獎章及得獎證書之頒授，每人以一次為限。凡符合上開規

定之本局志工隊夥伴，檢同相關證明文件（志願服務紀錄冊時數），於本 

(108) 年 8 月 20 日（星期二）前送達本局博物館科業務承辦人處俾利彙

辦，逾期恕不受理。（洽詢電話：9210405#6403）。 


